附件1:中药配方颗粒目录
	序号
	全    称
	执行标准

	1
	（例）矮地茶配方颗粒
	（例）省标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注：供应商参照表格形式将能提供的中药配方颗粒填入上表，可增加例数。
中药配方颗粒质量与品种数要求
（1）配方颗粒质量基本要求：供应商供应的中药配方颗粒质量须符合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或在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完成备案的品种。上市备案的中药配方颗粒品种获得上市备案号，跨省销售备案的中药配方颗粒品种获得跨省销售备案号。
（2）供应商提供取得备案号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备案目录，保证此目录内的中药配方颗粒在采购周期内可以持续供货，保证所供应的中药配方颗粒是合法、合格药品且保证有效期内的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缺货率低于1%；
（3）生产企业有严格的内控药品标准（包括原料、各单元工艺环节物料、中药配方颗粒成品检验标准及过程控制指标），明确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的措施、关键质控点及相关质量要求，使作为初始原料的中药材、作为提取用原料的饮片、作为制剂用原料的中间体和作为终产品的成品符合相关部门规定，保证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

